附件2：
《江苏省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》填表说明
到“江苏作家网“下载《江苏省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》须用标准A4纸单页正反双面打印。请勿自制、复印申请表或更改表格内容、制式。填表前，请仔细阅读此说明。请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填写。
一、“所属地级市作协”栏，请注明所属地级市作协，省直单位、解放军、驻宁高校也请在此栏注明。
    二、“主要从事何种文学样式”栏，请从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批评、文学翻译、影视戏剧文学、儿童文学、综合（从事文学编辑、教学、组织工作者）等样式中选定一至二种。如创作样式多，请确定文学成绩突出的填写。
    三、“本人所在单位意见”栏，要签署意见并盖公章。自由撰稿人可不填单位意见，但须由所属地级市作协签章。
    四、“所属地级市作协或介绍人推荐意见”栏，须签署意见并加盖所属地级市作协公章。
五、“出版或发表的主要作品情况”栏，请按实际情况依次填写：
1、个人文学作品集：须为经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查询核实的国家合法出版物，请注明CIP数据核字号。非法出版物为无效材料，请勿填写。
2、单篇作品：须为省级以上文学期刊或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。
3、网络作品：须为在具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上发表的原创完本作品，注明网站名称、作品点击量和可查询点击量的有效网络地址。
4、以下情况请在“备注”栏申明：影视作品，注明首播单位；翻译作品，注明原作者姓名、国籍及语种；合著作品，注明合著者；自费出版作品，注明“自费出版”。除综合类申请者，请勿填写编著、编辑类作品。
    六、“从事文学工作综述或获奖情况”栏，“从事文学工作综述”限综合类申请者填写，请注明工作起止时间、年限和主要成就；“获奖情况”限填地市级以上文学奖项(笔会、论坛类奖项除外)，或有全国性影响的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奖，其他获奖情况，可综合说明。
    七、“批准意见”栏请勿填写任何内容。
    八、申请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有效。
